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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六题：《税务条例》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８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大辉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关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局长）于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就本人的

口头质询所作出的答复，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会否全面公开税务联合联络小组（小组）就检讨《税务条例》（第

１１２章）第３９Ｅ条（第３９Ｅ条）的实施情况而提交的报告，以及当

局与小组之间的相关来往信件和文件；如会，何时公布；如否，原因为何； 
 

（二） 鉴于局长表示，「据我们理解，不少香港企业在内地加工贸易升

级转型时，已选择以注资方式把机械及工业装置的拥有权转至新成立的内

地企业」，政府有否数据显示上述「不少香港企业」的数目；如有，详情

为何；如否，局长根据甚么客观事实得出有关理解； 
 

（三） 鉴于局长表示，「部分香港企业以租赁形式向内地新成立的企业

提供机械及工业装置，有关租金收入属内地的应课税利润，须缴交内地的

营业税和所得税」，但香港企业向加工企业提供机械及工业装置生产自行

出售的货物，并没有存在收取租金的情况，为何当局可将此理解为「租赁」； 
 

（四） 鉴于局长表示「在『进料加工』」下免费租用予内地企业的机械

及工业装置，我们担忧若果按照部分企业的要求，为该等机械及工业装置

在香港提供折旧免税额，可能被视为鼓励转让定价」，但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和香港税务局对于转让定价的问题均有特定指引处理，局长基于甚么

理据支持上述担忧； 
 

（五） 鉴于根据税务上诉委员会个案Ｄ３７／０１及Ｄ６０／０６，该

委员会裁定纳税人的税务责任应按本地法例决定，而不应考虑外地税务机

关是否有税收流失，为何局长提出其他税收管辖区（包括内地）的征税权

利的问题； 
 

 



（六） 鉴于根据《税务条例》第１６条，为产生应课税利润而招致的一

切支出及开支，均须予扣除，有否评估用于产生应课税利润的机器设备，

只因为是在境外使用而不能享有折旧免税额，是否违反「税务对称」及《税

务条例》第１６条规定开支扣除的基本原则；如否，原因为何； 
 

（七） 有否评估，当局拒绝改善第３９Ｅ条对工商业、社会就业和经济

发展带来甚么影响，以及本港企业因减少投资机械及工业装置而引致生产

力和竞争力下降，继而导致盈利减少，对政府带来的税收损失是否比局长

指「放宽第３９Ｅ条」带来的税收减少为大；如有评估，详情为何；如没

有评估，原因为何； 
 

（八） 鉴于业内人士要求当局恢复遵循第３９Ｅ条的立法原意，只针对

打击售后租回和杠杆租赁的避税安排，为何当局将此理解为「放宽」第３

９Ｅ条； 
 

（九） 当局会否就在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答复质询的内容再谘询工商业

界、会计界及税务专家等界别的意见；如会，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及 
 

（十） 会否考虑召开业界联席会议，邀请本港四大商会、中小型企业商

会、会计及核数师行和税务专家等代表共同商议处理执行第３９Ｅ条的方

法；如会，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 我们感谢税务联合联络小组（小组）就《税务条例》第３９Ｅ条

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在获得小组同意后，我们已向立法会财经事务委

员会提交小组的报告和政府就小组的报告所作出的回复，以供参阅。 
 

（二） 我们从广东省有关当局得悉，不少香港企业在内地加工贸易升级

转型时，已选择以注资方式把机器及工业装置的拥有权转至新成立的内地

企业，惟广东省有关当局并没有相关数据。 
 

 



（三）至（六） 根据《税务条例》第１６条和其他相关条文，纳税人扣

除规定的开支费用的先决条件，是有关开支必须用于产生应课税利润，这

与「税务对称」原则是一致的。正如我们已多次向立法会指出，在「进料

加工」下，香港企业与内地企业是买家与卖家的关系，在香港的应课税利

润是源自其买卖货品的贸易活动。由于有关内地制造活动的利润并不属于

香港企业，在「地域来源征税」原则下，香港税务局不会向香港企业征收

与内地制造活动有关的利得税。而在「税务对称」的原则下，香港企业亦

不会就只用于内地制造活动的机器及工业装置获提供折旧免税额。 
 

  我们在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回复林大辉议员的口头质询中，已清楚指

出国际社会对关联企业在跨境贸易中所涉及的转让定价问题的关注，以及

各地税务机关对此问题的取态。鉴于香港企业与内地企业在很多情况下均

属关联企业，因此我们在考虑应否放宽第３９Ｅ条时要格外小心，以免令

人联想到我们是否作出一些有违「独立交易」原则的举措，变相鼓励各地

税务机关均不接受的转让定价安排。 
 

  税务上诉委员会个案Ｄ３７／０１及Ｄ６０／０６均是薪俸税下与

应课税收入来源有关的上诉案件，与第３９Ｅ条无关。 
 

（七）至（十） 我们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回复林大辉议员的书面质询

中，已详细解释第３９Ｅ条由一九八六年订立至一九九二年修订的演变过

程。现时第３９Ｅ条的适用范围已超越「售后租回」和「杠杆租赁」这两

种安排，并涵盖任何形式的租赁安排。因此，把免费提供予内地企业使用

的机器及工业装置从第３９Ｅ条的适用范围中剔除，会涉及放宽该条文的

约束范围，这将会影响反避税条文的完整性。 
 

  我们一直就是否有空间放宽第３９Ｅ条进行研究，但由于涉及的问题

复杂，我们需要小心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已考虑工商业界、会计界

以及税务专家就此课题提出的意见。正如我们在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回复

林大辉议员的口头质询中指出，我们所作出的每项政策决定都必须以香港

整体利益和广大纳税人的福祉为依归。我们的检讨结论是认为没有足够理

据放宽现时第３９Ｅ条的限制。  

完 

 


